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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第十一届“教学骨干”评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应用型大学建设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，结合学校“三三二三”的发展战略，坚持“以本为本”，

推进“四个回归”，贯彻教育部加强本科教学过程管理要求，

积极“打造金课，淘汰水课”，做好“新文科、新工科、新农

科”改革研究，树立一批教学理念先进、教学基本功过硬、教

学方法灵活得当、教学研究与改革效果良好、教学成绩突出的

先进典型，激励并带领广大教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，提升教学

水平，从而整体提高我校的教学质量，依据河北科技师范学院

关于印发《教师教学评优评奖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校教字

[2017]56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开展第十一届“教学骨干”

评选活动。现将本次评选工作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原则 

“教学骨干”评选坚持“公开公平，竞争择优，宁缺勿滥，

保证质量”的原则，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推荐师德高尚、课程思

政效果好的教师。 

(通知) 

★ 
签发：马爱林 [2021] 4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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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范围与条件 

原则上依据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关于印发《教师教学评优评

奖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校教字[2017]56号）文件第三条评选条

件与范围之“（一）通用条件与要求”及“（二）特定条件与

要求”的第 2款“教学骨干”相关条件。 

三、申报与评审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 

符合条件的教师须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院（系、部）评审推荐 

1.资格审查 

由院（系、部）教学工作委员会，根据校教字[2017]56号

文件规定的“评选范围与条件”，对本单位申报者进行资格审

查。经审查合格者，填写教学骨干申报书。 

2.评审推荐 

各院（系、部）可在满足学校评审范围条件下制定本单位

教学骨干评选推荐细则，向全体教师公示。坚持公正、公开、

公平的原则，认真组织好评选推荐工作。 

评审结果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，公示后，报送教务处。 

3.评审推荐比例 

各院（系、部）按 2020年 12 月 31 日在册的实际专职教师

人数的 8%进行评审推荐。 

（三）教务处复审 

教务处重点复审项目：a教学事故、教学通报和违纪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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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教师年度教学质量评价结果；c 学生评教成绩；d 教学研究成

果等。 

教务处还可根据需要组织专家组对各单位评审推荐人员随

机进行听课或检查，调阅相关资料，进行资格审查。 

复审时核实量化计分表中有不实内容或弄虚作假者，将被

取消候选人资格，学校审定不合格者和取消资格者的空余名额

不予递补。 

（四）学校评定 

学校组织教学工作委员会对各单位评审推荐的“教学骨干”

候选人进行遴选。按照量化计分的成绩，各单位推荐的前 50%

候选人经过评委认定评审，各单位推荐的后 50%候选人须经全校

排名后进行淘汰评选。最后依据不超过今年申报总数 75%的比例

的原则评定出本届“教学骨干”。 

（五）结果公示 

教学工作委员会评审结果将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，公示期

满后，报学校审批。 

四、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 

1.各单位根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册教师数核定指标数，

做到指标不超，推荐人员要进行排序。 

2.各单位在评审过程中，要体现培养和鼓励青年教师的思

想。 

3.时间安排：个人申请与院（系、部）评审时间：2021 年

10 月 18日- 11月 4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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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1 月 5日 17 点之前将评审推荐结果及相关材料报

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。 

4.各单位报送材料为： 

a 评审排序结果；b 教学骨干申报书；c 量化计分汇总表；

d 两年学评教成绩院系教师排名及百分比位置；e 评审细则；f

评审工作总结（含听课、学生座谈情况，教学文档检查结果以

及对本次评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）；g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册

专职教师名单等七类材料各 1份。 

  同时将上述材料相同的电子版发到 jyk7265@163.COM,逾期

不报者，视为弃权。 

5.本次评审工作所涉及材料和相关事项的时间段统一为

2019 年 8月 1 日至 2021年 7 月 31 日。 

6.联系电话：8057265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1 年 10 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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